北京市科技中介机构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认定办法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适用于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成果项目提供以下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1.利用科技知识和市场经验提供咨询服务的科技评估机构、科技招投标机构、情报信息咨询机构、专利事务所等(不含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2.直接参与服务对象转化过程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等；
　 　3.为科技资源有效流动、合理配置提供服务的技术产权交易机构、技术经纪机构、科技人才中介机构、科技条件市场等。
　　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本市有关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独立核算；
　　 2.年度总收入不低于100万元；
　　 3.为本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提供服务所取得的年度业务收入应占其年度总收入的70%以上；
　　 4.有与其开展业务相适应的人员，其中专职人员应不少于10名，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不低于70%；有执业资格要求的，具有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应占机构人员总数的30%以上。
　　三、申请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应于每年5月底以前到所在地区、县科委申报，区、县科委应当在接到申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报市科委，市科委在每年6月底前完成确认工作。同时将确认名单交“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四、申请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确认申请表；
　　 2.机构年度财务报表；
　 　3.为本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服务的合同书及收入证明；
4.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五、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每年确认一次。
　　六、由市科委对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科技中介机构实行不定期抽查，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者，撤消其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并责令其退回所得支持资金。 
　　七、本办法由市科委负责解释。

